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材管理办法

为了加强教材的计划、发行和管理工作，确保教学需要，对我院的教材管理特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教材的预订

1.统编教材每年春、秋两季按新华书店、各图书代办发行站的规定时间预订，其中以秋季订书为主，春季作为补订。

2.每年出版的统编教材预订一年，隔年出版或非统编教材酌情订购1—2年。平行班级订购同种教材。

3.各系科按使用教材班级的学生人数及该门课任课教师、实验、辅导教师人数订购教材。

4.每门课程只能选订一种教材，与教材配套的指导书可酌情选订，其他参考书一律不得纳入教材使用计划。

5.预订教材时，需认真填写《教材预订计划表》一式两份，经系主任签字后，于规定日期交教材设备科一份，逾期补订的教材或临时要求购买的教材，不保证供书。

6.订购非统编教材，请详细填写教材名称、编者、出版社及出版日期，并附《征订目录》，如无《征订目录》由申请该教材的教师自行联系，待确认有书后，由教材设备科汇款、购书。未经同意擅自购买的教材，一律不予报销。

7.教学任务由外系科教师承担时，由任课教师根据教学任务提出使用教材书目，经学生所在系系主任签字同意后与该系其它教材一并预订。

8.凡已订购的教材，除因招生计划发生变化或政策性调整外，必须采用。如有特殊情况不能采用时，需经系主任同意并与教材设备科协商，对已订购的教材作出处理。

9.对非限制性选修课教材，由各系按选修人数确定教材订数，并附选修学员名单1份。全院性公共选修课教材由教务科负责预订。

10.每学期结束前两周，各系教务员应主动与教材设备科联系，根据开课计划，核对下学期使用的教材，防止漏订或错订。

11.各系预订的教材如因故不能供书，教材设备科应及时与各系科联系并做好更换教材事宜。

二、自编讲义

1.任课教师如无适当教材选用，拟自编讲义，需经系主任同意，填写印刷申请单，由教材设备科签字后，交印刷厂打印。

2.打印讲义申请单上应注明使用班级、学员人数。教师、学员领完讲义后，剩余的部分由教材设备科保管，待下届学员使用。

3.打印的讲义由教材设备科统一与学员结帐，用作交流的讲义，必须经系主任同意，在系科资料费中支出。擅自打印的自编教材讲义，教材设备科不承担费用。

4.各系科打印实验报告等材料，均参照上述办法办理。

三、教材的领用

1.每学期末，各系教务员应向教材设备科列出新学期任课教师、辅导教师、实验教师、实验员名单，以便发放教师用书。

2.教师领取所教课程教材一本，教科书一般用二届后方可再领新书。如改用新教材可重新领用。

3.新调进的教师，系科已确定教学任务或明确听课任务，经系主任同意后方可领取相应教材，开课时不再领取该教材。

4.教师领用教材原则由各系教务员统一填写领用教材登记卡，凭出库单领取教材。

5.各系科资料室可领取本系教材书本作资料保管使用，教材改版或采用新教材时重新领用。

6.学员报到后预交书费，由教务员或班干部集体办理领用教材手续，凭出库单领取教材。

7.学员发现教材有缺页、倒装等现象，可于一周内到教材设备科调换。

四、教材款的结算

1.脱产班学员报到时预交教材费，毕业离校前结帐。

2.函授班学员第一次面授时预交教材费，最后一次面授时结算帐目。

3.全日制普高生在报到时预交部分教材款，每学年结算一次。

4.在本地订购的教材，按书价向学生结算。在外地邮购的教材，酌情加收邮购费。系科打印的讲义，根据本院印刷厂结算的价格向学员收费。

5.继续教育班、短训班的学员的教材款，在该班结束前必须一次性结清，不得拖欠。

